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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1927年中共中央和青年团①中央部署开展

党团分化工作，对党和团的组织建设与发展产生了

重要影响。学术界对此已有一些研究，但多是将党

团分化置于调整早期失序的党团关系中加以考察。

有的研究从整体视角着眼，梳理早期党团分化过程，

分析党团之间从“协定”到“服从”的历史进程。②有

的研究从地方视角着眼，聚焦通过开展党团分化，调

适各地区早期党团组织之间的纠纷，以此管窥党团

关系由失序、调节到确立的一系列曲折发展过程。③

此外，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策略为视角开展的党

团分化研究也有一些成果④，对本文颇具启发意义。

然而，究竟为何要部署开展党团分化工作？各地实

施分化的具体情况及其成效如何？分化给青年团和

党组织带来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本

文利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各地革命历史文件等

文献资料，详述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创建初期的分

化问题，深入考察党团分化的原因、具体标准、过程、

效果，这对于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发

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早期组织发展状况及

分化原因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0年 8月上海首先建

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建党过程中，陈独秀决

定筹建青年团，目的是“从中培养挑选预备党员”。⑤

因此，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指派当时最年轻的成

员俞秀松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8月 22日，上海社

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发起建立，俞秀松任书记。继上

海青年团早期组织成立之后，从1920年秋至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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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北京、天津、武昌、长沙、广州等地社会主义青年

团的早期组织也都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相继

建立。当时党的活动是秘密的，党员人数很少⑥，而

团的活动是公开或半公开的，且地方团组织的分布

更广，影响更大，人数也比党员多。⑦这就造成许多

本应属于党的工作，包括工农政治运动都只能在团

的领导下进行。正如1921年7月俞秀松在青年共产

国际二大报告中所说，团接收党布置的组织罢工和

进行其他政治活动的任务，还很敏感地对一切政治

事件做出反应。⑧这些团的早期组织在当地共产党

早期组织领导下，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开展革命

活动，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具体贯彻落实党组织决

定的各项工作任务，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马列主义

观点和党的主张，极大推进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

开展。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创立的时间相差

无几，且发起人几乎为同一批革命志士，因此早期党

团组织是不分的。早期党团的负责人施存统、包惠

僧等人撰写的回忆材料，均认为当时党团是一体的，

是一套人马搞几个方面的活动，从而出现党中有团

员、团中有党员的现象。各地方团也普遍存在党员、

团员交叉的状态，如湖北地方团中，执行委员5人及

候补委员3人，都是共产党员。⑨党与团两个组织中

包括领导人在内的身份重叠，给双方工作带来了诸

多不便。如团中央第一届执行委员会选派代表赴莫

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三大，初“举

定张春木(太雷)同志为赴莫代表”，后考虑到张太雷

身兼党和团的领导人，具有多重身份，几经周折，最

终敲定刘仁静赴莫。⑩党团组织不分，对双方组织发

展都产生了不利影响，邓中夏曾明确指出，“组织未

完全独立”是青年团发展之糟“一大原因”。

这一时期，党团不分，双方关系也含混不清。中

共二大虽规定团在普通政治运动方面“应当约束他

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可又承认团在青年劳动者

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方面“是个独立的团

体”。团中央发出的通告也强调，除了政治上的主

张须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以外，“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完

全自主之权。”党与团的关系确定于“政治领导”的

范围，但团的“组织独立”和“完全自主权”的模糊，留

下了团与党闹独立的隐患。中共三大以后，“共青团

实际上已成为完全独立的组织，在党内没有团的代

表，而在团内也没有党的代表。且许多共青团根本

不知道党的存在”。随着团组织的迅速发展和团员

人数的激增，团在组织上的独立性的增强使其出现

了“第二党”倾向，一些地区共产党被称为“兄”，青年

团被称为“弟”。团中央负责人施存统还公开主张

“中国共产党不能干涉本团内部之事，不能对本团下

命令，不能直接指挥本团”。党团组织不分，关系含

混模糊，特别是团出现的“第二党”倾向，严重影响到

党的政治领导作用的发挥，党团分化的推行势在

必行。

实行党团分化，既出于党与团组织发展的历史

原因，也出于党与团组织建设的现实需要。其一，党

和团的工作边界模糊，青年团工作日益党化。如湖

南常德，“劳工会完全受团执行委员会指挥”。山东

团与党的工作界限“极其不清”。广东的劳工运动

“团内同志参加者日见其多”，就连团的领导人阮啸

仙、刘尔崧等也无暇顾及团的工作。1922年 10月

14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明确指出：“现在 S.Y.各
地方团的工作大都还是C.P.的工作，这实在是 S.Y.
最不好的现象及其不能使团员奋发从事的原因。”

为明晰党和团的工作边界，实现共产党领导青年团

的目标和使命，有必要通过分化来明确党和团工作

的各自界限和侧重点。

其二，大量超龄团员存在，影响了团的青年化。

团成立之初，对团员年龄没有明确规定，时常“在各

种群众场合之下，在各个团体与机关中，不论其年龄

大小公开地招收团员”。1922年制定的《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章程》虽然对团员年龄作了规定：“凡 15
岁以上 28岁以下之青年，皆得为本团团员；年逾 28
岁者，得为本团特别团员。”但由于实际工作需要，

许多成年团员主持团的工作，导致团组织的年龄结

构偏大，失去了青年特性。如武汉徐家棚地方团，年

龄多超过法定，大多在 25岁以上 32岁以下。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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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团1924年3月有团员23人，其中超过23岁的有

16人，约占到团员总数的70％。而且成年团员多热

衷于政治运动。如 1924年 5月香港团地委(当时受

团广东区委领导)在情况汇报中说道：一年来团地委

最重要的工作是国民运动和劳动运动，都是C校(中
共)的工作，而团本身的工作多未能做，原因就是香

港地方团“拥有多数特别团员”。党团两中央局都

意识到：“S.Y.至今还未完全青年化，就因S.Y.有许多

成年团员在内，以致一切工作两家不分，这是从历史

传留下来的最大错误。”

其三，团组织涣散，亟待整顿。1923年 5月，阮

啸仙曾向团中央反映，粤区青年团“精神涣散，现象

很是不好，非从根本上整顿不可”。团杭州地委因

人员涣散，“尤其是学生方面死沉得很”，也曾向团中

央写信“极求整顿”。不仅广东和浙江如此，其他省

区的团组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湖南许多地方团组

织也异常散漫，或不听区的指挥，或主持不得其

人。湖北团组织状况一言以蔽之，就是“无组织、无

训练纪律、无教育宣传、无实际行动之一盘散沙

也”。团中央第一届执委会在团二大所作报告中也

承认：“这一年来本团几乎绝对没有做自己独立的青

年工作，团的中央委员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初成立时，

便有几人为共产党中央调去兼任，因此以后屡屡变

动，使他本身组织涣散，不能切实执行职务。”各地

方青年团普遍存在组织涣散，纪律松散等问题，亟需

通过开展党团分化来整顿。

此外，实行党团分化也受到青年共产国际的影

响。1921年 7月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关

于共产党和共青团相互关系的决议》，明确规定：“凡

有党的组织和支部但还没有共青团的地方，党组织

要在共青团领导机关的协助下，自己发起建立青年

团的支部和组织。相反，在那些还没有共产党的支

部和组织的地方，共青团组织应当由自己的小组中

挑选一些年长的同志去协助建立支部和组织。青年

团年轻化的过程和超龄团员转入共产党的工作，应

当在团、党的组织互相协商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计

划抓紧进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青年共产

国际的支部，应完全执行青年共产国际的规定，将超

过年龄的团员分化给党组织，以实现团的青年化。

而针对中国党团组织间存在的诸多问题，1924年 3
月，青年共产国际在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中

也明确指出：“青年团政治工作针对的是25岁以下的

青年，年龄超过25岁的团员都应输送入党。”同月，

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团中央扩大会议上作报

告，批评中国青年团“始终尚未成为一群众的组织”，

强调青年团“应当以农工青年为主要分子”，“要在农

工之间多介绍有觉悟的青年加入本团”。可以说，

青年共产国际关于青年团年轻化及对青年团性质的

说明和界定，为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实施党团分

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第一次党团分化：三个月内超龄团员尽量退

团转党

党团内部很早就有实行“分化”的呼声。1923年
3月17日，湖南党团组织负责人夏曦给团中央写信，

指出去年长沙的运动，团与党实际上没有分工，计划

“把S.Y.执行委员会改组，与C.P.分工”。鉴于团的

活动偏于政治运动，青年团旅俄支部也曾向团中央

建议，以后团与党的活动范围应有严明规定，“青年

团除政治活动——反对军阀及帝国主义外，还须有

自己独立的工作——经济改良和教育工作等”。针

对前述问题和一些地方党团组织和负责人对党团分

工的提议，1923年12月党团两中央把党团分化一事

提上议事日程。党中央在致团中央的信中指出：“现

在构成 S.Y.之大部分团员均非真正之青年，与 S.Y.
组织之原理及工作进行不合，故今后对于此点宜特

别注意改正，使S.Y.渐次变成纯青年之组织。”团中

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议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今

后凡年逾28岁者不得介绍入团”，并作为第二十二号

通告下发各地。后因通告之规定与团的章程第二条

冲突，于是修改为“今后凡年逾28岁者，非必要时希

望不必介绍入团”，并作为第二十七号通告发出。

这样确立了按年龄(28岁)分化党团员的原则，拉开了

党团分化的序幕。

1924年 5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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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S.Y.工作与C.P.关系决议案》，指出过去青年运

动“一个最大的缺点”是团和党的工作未能分开，团

与党的工作相同且日益党化，因此提出如下救济之

策：“S.Y.各地方应速吸收 20岁以内的青年，至多不

得过 25岁”，超龄团员“于三个月内尽量加入C.P.退
出S.Y.”，青年团“应以青年本身运动为中心工作，参

加政治运动次之，参加国民党组织工作更次之”。

决议案确定团员年龄界限从28岁降至25岁，并作为

党团员分化的新标准，这也成为开展党团分化的指

导性文献。为进一步落实中央扩大会议精神，1924
年 6月 14日，党中央陈独秀和团中央林育南联合署

名发出通告，“命令各地C.P.、S.Y.两地方共组审查委

员会，将S.Y.凡超过法定年龄之团员，尽于三个月内

(自信到之日起)，尽量加入C.P.，请即执行为盼!”根

据《通告》精神，各地党团组织开始了党团分化工作。

湖南的党团分化工作开展得比较早，接到党团

中央联合通告后，湘区委立即部署分化工作，并派专

人到安源办理分化事宜。于是安源团地委从1924年
8月开始实行党团分化，其主要步骤：一是宣传解释

分化工作的意义。据1924年10月3日团安源地委报

告：“安地月来竭力向同志解释‘本团青年化、群众化

之意义与必要’……C.P.与S.Y.分化事，近已着手，有

多半成年同志退出。”二是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办理

分化事务。1924年11月3日，安源党团联席会决定，

“S与C之分化，决合组委会切实执行”。12月3日，

党团合组“C.S.分化审查委员会”，委员 4人，贺昌为

委员长。三是召开党团联席会议，讨论分化问题。

从 1924年 10月 28日到 11月 10日，联席会连续开会

3次，作出党团分化决议案2件，并决定刘少奇、朱锦

棠等四人退团，另19人系成年而退团。团长沙地委

也于 9月决议“实行C.S.分化，不必留在团内的C.P.
党员，准其一律退出”。据 1925年 1月报告，长沙地

方团新加入 144人，已退团入党 57人，自愿退团 27
人。就团湘区委情况来看，到1924年年底，团员总

计 654人，25岁以下 570人，占总人数的 87％，25岁

以上的 84人，只占到 13％。湖南实行党团分化后

团员年龄结构有了明显改变，团的青年化成效明显。

遵照中央关于三个月内完成党团分化的指示，

广东于1924年10月开始深入部署党团分化工作：一

是在组织上取消团广州地委，由团区委兼任，并拟召

开区代表大会改组区委；二是在干部方面向中央提

出不得随意调动团的地方负责人去从事党的工作；

三是按年龄对党团员实行分化；四是在工作方面决

定原来团领导的农民运动改归党直接领导。团区

委改组以后，粤区党和团组织于11月14日召开联席

会议，讨论组织与工作问题，厘定了党团分化“办法

三条”，并将鹤山、广宁等6个支部及香港地方的党、

团两组织加以分化整顿，超龄团员介绍入党。到

1924年11月中旬，广东基本分化完成了。

此外，浙江、山东、河北等地也开展了分化活

动。浙江的分化工作从 1924年 8月开始，针对团员

年龄过大的问题，地委于当月召开会议，决议超龄团

员一律退出。山东也于 1924年 8月开始实行此项

工作，据当月团济南地委报告，因淄博方面所有同学

年岁过大，鉴于分化工作考虑，团地委决议先“尽力

扩充党的队伍，使超过年龄的团员尽量加入党。到

12月，济南各地方支部认真履行团中央关于团青年

化的指示，新招收的团员基本上都在 23岁以下。

1924年暑假期间，河北开始实施党团分化工作，据

团天津地委报告，天津有超龄团员9人，已介绍入党

者2人，团地委承诺此后当尽量介绍其余加入党。

为进一步落实党团分化工作，天津地方团还于11月
19日召开地委改组大会。团保定地委在接到中央

通告后对党团分化进行了动员，地委对什么是青年

无产阶级化、团怎样实现青年无产阶级化等问题作

了解释。

此次党团分化到 1924年 12月基本结束。大部

分省区根据党团两中央的具体部署和安排开展了分

化活动，但也有一些地方根本没有开展此项工作，

特别是青年团过多参与政治运动，“仍呈第二党的形

式”。这也说明，原计划三个月完成的分化工作没

有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事实上，各地接到中央通告

的时间有先有后，在具体执行分化工作的过程中，各

地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现象，执行决议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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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成效也存在明显差异。究其原因：第一，

超龄团员转党手续烦琐，影响了党团分化工作。如

北京介绍同志入党审查手续甚为繁重，须经过中央

批准方为有效。团安源地委 1924年 8月的工作报

告也提到：“后C.P.地委接到湘渠命令，规定成年同

志入党手续太繁，分化事即无形停顿。”为此，团安

源地委还特地向团中央和中共湘区委请求简化退团

转党手续，以便快速分化。

第二，各地党团组织发展不平衡，难以在限期内

完成分化任务。团香港地委曾写信向团中央请示：

“年逾 28岁的特别团员加入C.P.的手续不知要怎样

做？香港又没有C.P.地方组织，这件事到底要怎样

去执行才好？”一些地方党团分化工作未开展，主要

是因为没有党的组织，团员分化后的去向问题难以

解决。此外，党团建立初期，青年团势力比较强，党

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指挥。以湖南为例，团的工作范

围很宽，“工作不能遽然青年化，因指挥非 S.即难办

通”。团组织势力强大，不愿将其所承担的工作交

给党，也不愿团的骨干分化入党，党团分化固然

受阻。

第三，一些地方无专人负责分化工作，影响了党

团分化的开展。1924年10月，陈延年在致邓中夏的

信中明确指出，广州地方团在接到中央训令后仍不

能早日实行分化，“惟缺乏负责指导之人”。湖南党

团组织发展较快，分化任务重，也感“做事乏人之

苦”，还曾请求团中央派肖子璋驻湘工作。总之，正

如恽代英在给团中央介绍湖南团务的信中所说：“团

工作的青年化，此事一受分化未毕之影响，二因无专

负责人。”

三、第二次党团分化：25岁以上团员酌量介绍

入党

随着大革命的发展，青年团的工作在各方面都

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依然难以摆脱“第二党”的问

题，团组织的特色也没能很好地体现出来。与此同

时，中国共产党开始强调“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

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

立和加强党的组织。出于限制青年团“第二党”化倾

向和疏通团员转党员渠道，迅速扩充党组织考量，中

共四大通过《对于青年运动之决议案》分析“S.Y.不
免仍呈第二党的形式”的原因，是“S.Y.始终没有懂

得自己的工作是哪些，自己团体的性质是怎样，S.Y.
有许多团员是超过年龄的，而所做的工作与C.P.没
一点分别”。这一现象“非但使青年运动不能发展，

并且有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之虞，这是要根本改过

的”。《决议案》还对党团关系作了规定，“青年运动必

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在政治上是要绝对地受党指

导”，团最重要的青年工作是“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

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根据中共中央“根本改

过”青年运动的要求，同月召开的团三大审议了建团

以来团的组织建设工作，认为团组织发展缓慢是由

于“党与团未能切实分化”所致，特别是“劳动者、女

子和年在20岁以下的团员太少”，未能实现“无产阶

级化”“青年化”“群众化”。会议表示接受中共四大

相关决议案，继续实行党团分化。就超龄团员转党

退团问题，大会接受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关于团员年

龄降至25岁的建议，规定“团员在25岁以上者，应酌

量介绍其入党。团须青年化，在政治活动上团应受

党的指导”。大会还重新修订团的章程，规定团员年

龄为14岁以上25岁以下。

为合理区分党与团的工作界限，中共中央与青

年团中央于1925年3月21日联合发布公告，规定“以

后职工运动完全由党指挥，青年工人的教育及文化

娱乐等活动，可以由团组织负责进行，但不得有单独

的经济斗争组织；如果该地方没有党的组织或党员

太少，团员可以组织工会，但须受党的农工部指

挥”。着力于推动各地党团分化工作的开展，密切

党团关系，党中央书记陈独秀和团中央书记任弼时

于 5月 14日联合发出《关于互派代表及党员兼任团

员之规定》，要求“党与团各级执行委员会须经常地

互派代表，各支部干事会遇必要时亦得互派代表；团

员年龄在25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入党，党员在25
岁以下者应兼为团员，但负重要工作之党员，不必要

时可不加入”。《决议案》特别强调，对于团员超过

25岁转党一事须于“最近两周内即行执行”，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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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执行的经过和成绩。明确规定25岁以上团员介绍

入党，并强调“最近两周内即行执行”，足见中央对于

党团分化工作的态度和决心，这也拉开了新一轮党

团分化的序幕。

上海团组织第一时间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指示和

部署要求。如前述3月21日党团两中央联合发布通

告不到半月，团上海地委农工部赵宗华就在介绍信

中提到，曹家渡纱厂支部书记姚五一的朋友邱石生

希望成立民校区分部，组织工会，但“建立工会”一事

为党组织负责，团组织无权决策，因此向上请示。

党团组织分化方面，据 1925年 8月 18日团上海地委

报告，518名团员中，25岁以上的仅3人。9月1日，

上海区委召开党团、工会、学联联席会议，对党团分

化作出进一步部署：“年在25岁以下而工作上在C.P.
方面负责者，得加入C.P.”，并规定“由C.P.与C.Y.两
组织部召集各个支部书记会同审查之”。为了分化

便利，中共上海区委还多次简化入党手续，并要求

党委组织部每月须会同团委组织部审查党团分化之

事，“注意将青校(团)同学中之年龄超过者或年龄虽

未超过而为较好分子者尽量转入本校(党)，以资扩大

本校组织”。团上海地委也据此强调“过年龄之同

学及较好的分子，应于每月审查一次介绍其入

党”。上海的党团分化工作是在党、团中央的直接

领导下进行的，因此开展得比较早，成效也最显著。

广东、湖北、江西、山东等地党团组织也按中央

的要求开展了分化工作。在团广东区委统一领导

下，广东的党团分化工作开展得比较好。据 1925年
10月香港地方团报告，按年龄实行分化后，25岁以上

的团员仅 2人。汕头地方团年龄都在 25岁以下。

据此，团汕头地委还对兼党工作的团员作了退团处

理。团顺德支部也对兼做党工作的团员作了退团处

理。在湖北武昌，经过新一轮党团分化，到1925年8
月有团员144人，超过25岁的只占3％。党团关系也有

了极大改善，党团两地委召开会议时，彼此均互派代表

参加。在江西南昌，到1925年8月地方团团员年过25
岁者都已入党。团九江特支为“划分C.P、C.Y.的工

作”起见，亦决议由党组织工农运动委员会，由团组

织学生运动委员会。山东的党团分化工作也成效

显著，青岛的 33 名团员中，年龄超过 23 岁的仅 7
人。而团青州特支团员年过 25岁者仅占 1/26，20
岁至 25岁占 3/26，其余皆在 15岁到 20岁之间。值

得注意的是，远在莫斯科的旅莫党团组织也按照中

央指示，从 1925年 4月开始实行分化工作。一方面

是人员分化，“凡年龄过25岁的党员，均须退出团为

纯粹党员”；另一方面是工作分化，“团宣传部所属之

组织、前文化部所属之各种委员会均移交给党，团宣

传部下另设一青年问题研究会”。

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反帝爱国运动风起

云涌，各地方党团组织忙于反帝运动，不少地区党团

分化工作延迟至8月才开始，因各地组织发展及政治

形势变化，此次分化活动延续到 11月才基本结束。

党团分化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此前存在的“超过30岁
的工人都被吸收进共青团”“把团看作是党的预备阶

段，但又不把他们(团员)输送入党”等错误在党的四

大后得到纠正。但仍普遍存在“党与团的工作不能

切实分化”，导致“团的工作简直没有，支部同志多

兼做党的工作”、党团“各不相谋已成了鼎足之势”

等问题。究其原因：一是一些团组织负责人频繁调

任。据团广州地委组织部报告，“C.P.与C.Y.工作分

化不清，弄到地委书记变更五次，宣传部亦变更四

次，学生部变更两次，致使C.P.与C.Y.工作始终不能

分力整理内部”。不少地方团对此也深表无奈，“地

委负责人时常调动，新来的工作稍有头绪即被调去，

如此不断的调动，故一切工作都弄得茫无头绪。”这

种情况是党和团的工作分化不清所致，同时也影响

到党团分化工作的开展。

二是随着国共合作深入开展，党和团组织把过

多的精力投入到国民党工作，影响了党团分化工作

的开展。据1925年12月2日团南昌地委报告，南昌

的国民党工作完全在团的指导之下，其中吉安、永

修、弋阳三县党部完全为团的同志所主持，南昌区党

部3个，区分部19个，区党部的执行委员都有团的同

志参加。第一、三两区党部之常委也由团的同志担

任。区分部之常委除第二区党部内有三、四个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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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没有团的同志外，其余均在团的手里。可以看

出，团组织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影响甚大。一些地

方的国民党工作基本靠团组织的支持，甚至发展到

“若本校(团)发生险象，必直接影响于三义学校(国民

党)，且连带大学工作”。地方团本来就人少事多，

把有限的力量投入到国民党工作中，一定程度上延

缓并制约了党团分化的开展。

四、第三次党团分化：以23岁为界，从严分化

五卅运动以后，国内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由于党员人数不多，即便在党员相对较多的

广州和上海，党员也不能满足需要，如维经斯基所

言，中国共产党在快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中，还没有达

到“能够控制和领导大规模自发运动并在斗争过程

中把它组织起来的高度”。因此，发展壮大党的队

伍和组织，加快建立群众性政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

紧要任务。与此同时，青年团在蓬勃发展的革命运

动中暴露出很大缺点，“全不做青年工作和本团工

作”“常因 C.P.工作常忘却本身的责任”的现象严

重。许多地方团组织也认为团应该多注意青年的工

作，如湖北地方团就明确提出，团的工作“若不能在

青工方面辟开途径，终究是很危险的事”。为设法

帮助党的组织扩大而强固有力，同时推进团的青年

化，团中央再次作出让青年团员转党的决定，进一步

降低团员最高年龄：“凡年满20岁的团员均应转党，

但同时还是团员；未满20岁但是是团的负责工作人

员的团员也应入党；超过23岁的团员均应转党并且

退团，但在团内担任负责工作者不退团。”遵照这一

决定，青年团中央于1925年12月下旬向全团下发第

一二一号通告，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精

神。新通告以23岁为团员年龄上限，拉开了又一轮

党团分化的序幕。

在各地团组织中，北方区、广东、湖南、上海等

地较好地落实了团中央第一二一号通告指示精神。

团北方区委根据团中央通告拟出党团分化办法，要

求各地“不论什么步骤”要限期实行分化，并规定以

后不再介绍23岁以上者入团，力向中学及高小方面

和学徒及20岁以下之青年群众中发展，20岁以上的

团员尽量介绍入党，23岁以上的团员除在C.Y.负重

要责任及政治兴趣与常识尚浅者外一律介绍入党。

工作方面，尽全力于青年本身利益之争斗与一般文

化运动，支部开会时尽量减少政治问题之报告与讨

论，多举行关于青年本身有兴趣有利益之运动，务求

根本深入青年群众中去。据此，北方区所属各地方

团、各特支党团分化工作全面展开。北京团地委接

到通告后，即在1926年1月12日召开的教务会上“审

查通过28同学为纯粹大学生(党员)”，并拟组一委员

会讨论，专门负责“大中两校功课分化事”。团绥德

地委在接到分化通告后，即行改组成立 C.P.支部，

“由C.Y.提出 7人入C.P.，2人与C.Y.完全脱离关系，

努力做 C.P. 工作”。唐山也于 1926 年初完成分

化。从整个北方区来看，在1926年初两个半月里，

全区转党人数在 500人以上。不仅仅是人员的分

化，党团工作含混不清的现象也有明显改善，如河北

正定党团分化后，“关于农民的和小学教师的由大校

组织了委员会，中学则不再设农委和小学教委”。

可以说，北方区的党团分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广东按照团中央第一二一号通告要求，继续实

行分化。1926年1月9日，团区委和地委联席会议就

20岁以上团员入党问题，议决派代表与粤区党委共

同组织审查委员会，计划在一周内办理清楚。2月
11日，团广东区委又规定：“与大学分化事，现开始实

行，20至23岁兼大学，23岁以上的完全归大学。”从

各地执行情况来看，汕头团地委拟定了分化的“五条

原则”，划清了党和团的工作界限。1926年1月，经

中共潮梅特委批准，澄海党团组织分开。团东莞地

委通过党团分化后，完全脱离团者9人，并成立“青年

工农俱乐部”，专做青年运动。黄埔军校70余团员

“通通归入C.P.”。团梧州地委(当时受团广东区委

领导)自 1926年 8月 1日改组后，组织上党团分化较

清楚，团致力于学生运动，“完全做省学联代表大会

工作”。在实行党团分化的基础上，为求团组织巩

固和发展起见，团广东区委决定实行清团运动，把一

些摇动不定的分子清除出团。

湖南团区委接到团中央第一二一号通告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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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 1月下发关于党团分化的第二十四号通告，

并派专人到安源、衡阳等地巡视，对工作详为批评与

指导。据1926年7月团区委报告，“大、中分化的结

果，本校学生之完全脱离者不在少数”。团组织的

青年化也成就突出，以长沙为例，到1926年10月，在

已有的 554名团员中，20岁以上的 71人，约占 13％；

20岁以下的483人，约占87％。截至1926年10月，

全区共有团员 2291人，已调登记表者 1420人，团员

中 20岁以下者 1091人，占总数约 77％；20岁以上者

329人，占总数约 23％。为实现C.P.学运之“政治

化”，C.Y.工作之“青年化”起见，湖南党团双方还决

定“以后学运重心移交于C.P.，而C.Y.则多做学生本

身利益运动及小学生运动”。湖南通过从严实行党

团分化，基本上实现了团的青年化。

上海地方团在接到团中央第一二一号通告后，

也积极部署开展了这项工作。1926年4月27日上海

区委出台了关于党与团关系的若干规定。到 1926
年4月，上海超过年龄及进步的团员入党的有200余
人。上海党团分化也组织得非常严密，鉴于各地在

分化中发生不少困难，中共上海区委于 5月 14日发

出第五十五号通告，特规定党团分化“办法四条”。

后各地也多按区委新规定执行，据 1926年 5月 19日
上海区委所属苏州特支报告，“党团分化问题已照五

十五号通告执行，计完全脱离团的关系者2人，在团

另负有重要职务，不便兼党暂退入团者2人”。为实

现党团组织上分化，工作上分开，上海区委还规定“以

后C.Y.除学生运动及青年团体运动为其特别担负的

责任外，各部委工作，概与C.P.部委协同进行”。

安徽、福建、山东、湖北等地也按照团中央第一

二一号通告开展了分化工作。团安庆地委接到通告

后于1926年1月9日召开会议，部署分化工作，并在

11日回复中央的信中明确指出，“分化事已办好并已

有人负责”。福建从 1926年初着手党团分化，到 3
月福州地委有团员 47人，其中 17人已“入C.P.或兼

C.P.”。 5月，厦门特别支部实行党团分化，成立中

共厦门特别支部。6月，莆田党团混合支部实行分

化，团员陆续转为党员，成立中共莆田支部。山东

从 1926年 2月开始实行新一轮党团分化，据团济南

地委1926年7月统计，退团入党者26人，团员兼党员

者70人。湖北从1926年2月开始实行党团分化，据

2月 18日团武汉地委报告：“大中校分化事，已于前

日将留此间同志全体分化，结果升入大学者共36人，

完全脱团者共16人，各特支亦已命令遵照中央通告

分化报告此间核准，其余未来省之同志则容后再分

化。”类似的分化工作也在湖北其他地区展开。

总的说来，通过开展党团分化工作，这一阶段团

组织在青年化、群众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一些

地方在分化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安徽寿县，“关于

中大分化工作，终未实行”。一些地方虽进行了分

化，但仍存在党与团的工作不分，如广东，党团分化

清楚后，虽定出了农运政策，农运在党的指挥之下，

但团仍然经常借用名义从事农民运动。中共中央

也认为“党与团虽然经过一次年龄的分化，但仍有许

多地方没有党的组织，另有许多新的地方宜于先发

生团的组织”。各地的分化进度和成效存在明显的

差异性，析其原因：一是一些地方对党团分化重视不

够，未认真执行团中央的指示。一些地方团为了壮

大组织，在招收新团员时根本没有考虑年龄。如江

西吉安团特支为扩充组织，1926年 1月两批次招收

团员23人，有21人年龄在25岁以上。还有一些地

方的团组织没有重视团工作的青年化。南京地方

团虽然与党组织关系密切，党团员在年龄上的分化

也能照中央第一二一号通告办理，但“每次政治活动

大半均由本校(团)发动进行，以致本校无太多时间作

青年运动”。中央政策落实不到位，各地在实行党

团分化中存在诸多漏洞。

二是受政治环境影响，加之人力和财力上的严

重匮乏，制约了党团分化工作的开展。在政治环境

的影响下，各地组织发展不平衡，直接影响了党团分

化。团雷州支部曾向中央报告，各种通告“俱无法接

到”，且“各同志散处各方，因为经济与空间的关系，

而致影响于工作不少”。团宁乡特支也曾报告，“对

于一切目前的任务总是无人负责(都是没有能力)，加
之此处反动政局之下，一般平民都被反动势力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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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几闻我等主张不寒而栗，差不多不容我等有插

足的余地”。另据北方区反映：“青年化的问题，我

们早已提起各处的注意，自一二一号通告以后，对于

年长的同学，更是严格的都介绍入党。可是一方面

因为政局的变动太快，公开活动毫无可能，一方面向

来的习惯太深，再则人力与经济的缺乏。”总之，在

动荡的政局中，地方党团组织缺钱少人，严重影响了

分化工作。

三是不少党团组织之间存在门户观念。受特殊

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影响，不少地方团在人才、组织

等方面均强于党，然而在原则上又必须接受党的政

治领导，导致地方党团关系长期不合谐。工人党员

嘲笑团员“小孩子气”，认为他们只注重开会，不注意

实际工作。团员则常说，“C.P. 同志压迫 C.Y. 同
志”，“C.Y.同志不愿到C.P.去”。据1926年12月团

温州独支反映，中共温州党组织一方面要选择质量

好的，另一方面胆子太小，恐怕成分不纯粹发生告密

行为，所以党部“把门关得太紧，不肯让人家进来做

同志，无形中都有关门主义的思想”。党团关系不

融洽，无疑影响了分化工作。

1927年5月，中共五大通过的《对于共产主义青

年团工作决议案》指出：“为使党团分化及工作发展

的对象识别起见，团员最高的年龄应减低到21岁。”

正当党和团中央准备进一步部署党团分化工作时，

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暂时打断了这一进程。国共合

作破裂后，青年团因反对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机会

主义错误”而受到共产国际的表扬，团的政治地位无

形之中得到提高。1927年11月，团中央决定将团员

的最高年龄从之前党中央确定的 21 岁恢复到 23
岁。借反对党“机会主义”的政治浪潮，青年团的

“第二党”倾向发展到顶峰，许多地方团组织在分化

问题上对同级党表示不满并故意设置障碍。地方党

团矛盾频发，也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团中央的重视，同

年11月中旬，团中央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临时政

治局就青年团工作的决议，对团出现的“第二党”倾

向进行了批评。但在压制青年团“先锋主义”的过

程中又产生了过激的“取消主义”。如重庆党组织

就曾建议，团“不必单独存在，可以合并，合并还可以

减少许多技术的困难”。这些直接导致地方党团关

系长期紧张，影响了党团分化工作的正常开展。

在严酷的外部环境制约下，共产党与青年团组

织均遭受严重破坏，广东、湖南等地的党团组织负责

人惨遭杀害，党员由 6万人减到 1万余人，青年团人

数也出现断崖式下降，至 1927年 12月“全国团员总

数锐减到比四次大会时的半数以上”。为应对国共

分裂造成的组织危机，不少地方党团组织合并。如

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指示长江流域各党团组织

合并，“由省委至区委，由原有党与团的同级组织合

并成立行委”。随着国统区党团组织被破坏殆尽，

苏区外围军事压力日渐增加，以及苏区工作重心向

反“围剿”和“肃反”转移，有关党团分化的汇报几乎

不见于各级党团组织文件，各项党团分化政策文件

也无法落实及贯彻，分化工作因此陷于停顿。

五、党团分化的影响

党团分化工作开展后，各地党团组织在执行党

中央、团中央分化决议时，有机械化执行的趋势，产

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一味以年龄为标准分化团员

入党，忽略转党人员的思想政治水平与工作能力，影

响了党的先进性。团安庆地委就曾在报告中申明：

“此地同学若照年龄论，大多数均已过了20岁，但是

了解主义及肯为团体工作者很少，若使这些人完全

加入大学，是否无其他危险发生。”正如所担心的一

样，降低团员转党员年龄后，新增党员的素质普遍堪

忧，许多新增同志对党缺乏信仰和情感，甚至有“不

知自己的加入者为何种团体之党员”。然而可以肯

定的是，党团分化工作的开展，对理顺党团关系、发

展党和团的组织都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第一，随着党团分化工作的开展，党与团各自工

作范围和职责逐步明确。一是双方在分工方面不断

进行调整，党和团的工作边界越来越清晰，很大程度

上改善了团工作党化后不正常的党团关系。建团后

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青年团过多地将工作重点放在

政治活动层面，导致许多地区的国民运动、农民运动

等本该属于党领导的政治运动多由团领导。实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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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分化后，上述工作都逐步收归党领导。如湖北武

昌，关于政治运动方面，完全听从党的指挥。在浙

江，“各种运动多在本党指导之下”。青年团也逐步

将工作重点转向青年运动。重庆团组织还致函团中

央，主动表示：“盼成立C.P.，以便中校尽力发展青年

运动。”团上海地委还制定了包括巩固党在团内的

指导地位、注意劳动童子团工作等在内的“十三项工

作方针”。二是在党团分化的热潮之下，青年团的

力量大打折扣，团的“第二党”倾向得到有效扼制。

南京青年团曾表现强势，党团双方甚至发生互殴，执

行分化决议后，“大中学负责者之隔膜已完全没有，

即一班的同学关系亦较从前好得多。至于政治工作

亦俱能受大学的指挥去执行”。上海一般的政治运

动，团都跟着党的政治路线去做。在党团分化过程

中，党对团的政治领导地位逐步明确，这对党团关系

的确立意义重大。

第二，实行党团分化，团的工作在青年化与群众

化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一是执行按年龄从严分

化超龄团员升党，团的青年化成效显著。据 1926年
12月的统计数据，团内未满20岁的团员占全体团员

总数的 75％，超过 20岁的团员占全体团员总数的

25％。到1927年6月，团员青年化的比率进一步提

高，20岁以下的团员占团员总人数约80％，“团的工

作已在向青年化方面走”。可以说通过党团分化，

基本实现了团组织的青年化。二是逐步实现了团的

工作群众化。团的一大将团定位为“青年无产阶级

的团体”，但到团的二大召开之前，“除去几处纯系由

少数工人组成的地方团外(唐山、安源等)，其余青年

工人还占不到全体团员的 1/10，大多数都是青年学

生”。组织小、影响小、带有浓厚的学生色彩，成为

当时团组织的特色。党团分化开始后，团组织在青

年学生和工农群众中都有迅猛发展，逐渐成为真正

的青年群众组织。团员的成分亦由以学生为主变为

以青年工农为主，并占到团员总数的70％。到团的

四大召开时，团已“由年青[轻]的、缺乏经验的小组成

长为组织严密的共青团，由人数不多的小组织发展

为群众性的组织”。

第三，实行党团分化，对团组织发展产生了积极

影响。一是党团分化后，团员队伍进一步壮大。中

共中央和团中央对团员升党年龄的一再下调，造成

团员人数锐减，青年团不得不设法吸收新成员，将组

织发展目光投向了低龄青年甚至儿童。1926年 7
月，团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目前任务决议案》，规定：

“今后本团在各工厂作坊以及高小中学和各城镇乡

村内20岁以下的青年中去求普遍的发展。”团中央

还提出要开展儿童运动，发展“工厂童工及工人子

弟、乡村农民子弟、小学学生及街市贫苦儿童”。上

述一系列举措促进了团组织的大发展，据初步统计，

1923 年 6 月全国团员人数约 2000 人，1924 年 3 月

2400 余人，1924 年 10 月 2546 人，1925 年 9 月 7335
人，1926年 5月 10072人，1927年 4月发展到 37638
人。可以看出，从1924年3月至10月，团员人数增

长缓慢，很明显是受党团分化、超龄团员退团入党影

响。从 1924年 10月开始，青年团迅猛发展。另外，

团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儿童团的指示后，城乡童子团

也迅速发展起来。从团北方区儿童团组织发展情况

(1925年10月-1926年5月)来看，天津的劳动童子军

有105人，唐山的儿童团60人，固山的儿童团40人，

北京的儿童团 150人，总计北方区 355人。其他地

区儿童团组织的发展势头也较好，到1926年初，上海

有儿童团员 1200人，济南 150人，广东 300人，安源

70人，长沙50人，四川300人。其他各地也均在着手

进行儿童团的建设，全国童子团人数在 2300人上

下。可以说，儿童团为团组织的发展及其进一步走

进工农群众，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二是随着党团分

化的开展，团的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共产

党推行数量优先策略、加快疏通团员转党员的渠道

后，青年团亦改变发展方略，提出将“团的组织扩大

到一切青年群众中去”。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也明确

要求，在党团分化过程中要“配合相应的党组织建立

团组织”。以团北方区为例，团区委初成立时，所属

团组织15处，到1926年5月发展到31处。可见，党

团分化推动了团员队伍的壮大和团组织的发展。

第四，实行党团分化，对党组织发展也产生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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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影响。一是通过党团分化，超龄团员转为党员，充

实壮大了党的队伍。到 1924年底，安源地区超龄退

团入党的有 140人，党员人数增至 299人，成为当时

全国最大的地方支部。武汉地区经过党团分化，至

1926年 4月，党员人数达到 428人。河南党组织报

告也明确指出，“近数月来，党员人数之巨量发达，就

大部分言之，系因共产青年团年龄资格之低减，及该

团一部分团员转入本党所致”。据团中央局1926年
初给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截至1月底全国团员人

数约在万人左右，惟因党与团按上节分化原则分化

结果，约有2000以上完全脱离团。”大量的超龄团员

不断转为党员，使党的队伍进一步扩大，正是党团分

化的重要贡献之一。二是在党团分化过程中，团组

织和团员协助建立了许多党的地方组织。如江西最

早的党组织中共吉安党小组，就是在党团分化的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共吉安党小组成立后，党的组

织在吉安全区迅速发展并蔓延至全省。四川也是如

此，1925年春，邹进贤、危直士等部分共青团员在团

中央特派员肖楚女的指导和帮助下转为党员，并于

1926年1月成立中共綦江支部。遵照中央一二一号

通告的规定，1926年初赵一曼、李竹君等一批团员转

为党员，并成立中共宜宾特支。据团北方区的工作

总结，“一二一通告以后，在团的方面是党力将23岁
以上的团员都介绍入党，如大连、邢台、正定、柳林、

乐亭等处，都是由我们介绍以后，才有党的组织”。

这样，原来基础薄弱的一些地方党组织得到充实和

加强，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也建立了党的组织

机构。

结语

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导与帮助下，中国共产

党成立之初便仿效苏俄体制，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作为党的亲密助手和后备军。党团双轨制在

中国尚无先例可循，加之受当时中国客观历史条件

的影响，在早期党团组织发展过程中，双方出现许多

含混和矛盾，青年团甚至产生“第二党”的倾向。为

了强固党的领导地位，扭转青年团的政党化倾向，实

现团的青年化、群众化，以促进中国革命运动进一步

发展，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尝试走党团分化的道

路。在党团分化过程中，团的工作在青年化与群众

化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团为党输送大批成员，党对

团的政治领导地位也逐步明确。

然而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

前期所取得的分化成果亦遭受重创，一方面受“先锋

主义”和“取消主义”倾向影响，另一方面受国民党外

部军事“围剿”与苏区内部“肃反”影响，许多初步完

成分化的党团组织为应对危机复又融合。这也导致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仍然存在党团不分的现象，党

团双方围绕成员分化、工作调配等问题而引发的矛

盾也始终难以调和解决。这些矛盾的引发，实质上

是青年团的性质定位问题，即青年团究竟属于后备

军，抑或“第二党”？可以说，早期党团组织间的这些

矛盾，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党团双轨制下双方体制内

竞争的产物，单纯通过分化，不断降低团员最高年龄

界限，推进团组织的青年化与无产阶级化，难以调和

解决。这些矛盾直到青年团后来完全被纳入党的组

织控制范围，才得以最终解决。这也进一步证明，

列宁主义党团制度作为一种舶来品输入中国本土，

必须实现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

感谢湘潭大学李永春教授与匿名审稿专家对本

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注释：

①青年团的名称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1920年 8月，上

海首先发起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 5月，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宣告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正式成立。1925年 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49
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1957年5月，中国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团的名

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名称沿用至今。为行文方便

起见，文中一律简称青年团或团，英文简称S.Y.或C.Y.。
②黄金凤：《从“第二党”到后备军：共产党与青年团早期

关系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陆迪民、李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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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对共青团领导地位的实现——以1920-1949年党团

关系为分析对象》，《青年探索》2022年第2期。

③曹直：《1924年末广东“党团分化”述评》，《探求》1990
年第 5期；何志明：《早期中共与青年团之间的组织纠纷及其

调适——以四川地区为考察范围》，《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
第5期；吴森：《从融合到分化：上海地区党团关系研究(1920-
1927)》，《苏区研究》2022年第5期。

④韩广富、赵佳佳：《对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相关问题

的考证与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 7期；孙会修：《中

国共产党早期发展策略转换与群众性政党的成长》，《近代史

研究》2022年第6期。

⑤李达：《1920年至1923年期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1957
年1月)，《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中国人民大

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1979年编印，第52页。

⑥到1922年6月，全国党员人数共计195人，其中上海50
人，长沙30人，广东32人，湖北20人，北京20人，山东9人，郑

州8人，四川3人，留俄8人，留日4人，留法2人，留德8人，留

美 1人。《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1922年 6月 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

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5)》，中共党史

出版社2020年版，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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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长编》第1卷(上)，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版，第64页。

⑧《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代表的报告》(1921年7月9日-23日)，共青团中央青运史

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国际与

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⑨《春光致XXX信——关于团湖北区成立情况和对C.P.
中央的意见》(1922年12月20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
团文件)》(《湖北文件(群团文件)》(1922-1924年)，以下各省市

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统一简称为《XX文件》)，中央档案馆、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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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及其筹备会议和第一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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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1期，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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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对于青年

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

365页。

《夏致英秋信——关于筹组北京团地委事》(1924年 11
月 10日)，《北京文件》(1922-1926年)，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

案馆1991年编印，第144页。

《团安源地委六至八月份工作报告——团员人数与活

动，支部与地委情况，教育宣传与党团分化问题，工人俱乐部

改选结果与工作情况等》(1924年 8月 27日)，《湖南文件(群团

文件)》(1919-1924年)，第 216-217页。“湘渠”为中共湘区委

代称。

《团香港地委致团中央的报告——关于特别团员入党

手续，林育南和许白豪破坏纪律问题》(1924年1月28日)，《广

东文件(群团文件)》(1922-1924年)，第315-316页。

《团湖南区委关于湘地工作进展情况致团中央信(第十

二号)》(1924年 7月 26日)，《湖南青运史资料选编》第 2辑，第

544页。

《陈延年致邓中夏信》(1924年10月28日)，《广东区党、

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124页。

《团湖南区委要求派子璋驻湘工作给团中央的信》

(1924年 9月 11日)，《湖南文件(群团文件)》(1919-1924年)，第
238页。

《恽代英给团中央的信——湖南团务近况》(1924年 8
月)，《湖南文件(群团文件)》(1919-1924年)，第223页。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对于组织

问题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

379页。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对于青年

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

365-366页。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国共产

主艾青年团第二次修正章程》(1925年1月)，《中国青年运动历

史资料》第2册，第37、60、63、67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

社2014年版，第36页。

《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关于

互派代表及党员兼团员等之规定》(1925年 5月 14日)，《中共

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7-1949.9)》，第49页。

《团上海地委农工部赵宗华介绍丘石生情况》(1925年4
月6日)，《上海文件(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7月-1927
年1月)，第107-108页。“民校”指国民党。

《团上海地委的工作报告——关于组织、训练等情况》

(1925年8月18日)，《上海文件(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
7月-1927年1月)，第110页。1925年8月上海(江浙)区执行委

员会恢复，负责领导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团的工作。

《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会议记录——关于总工会与学

生会的党团问题》(1925年9月1日)，《上海文件(上海区委会议

记录)》(1923年7月-1926年3月)，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9年编印，第136页。

1925年9月9日，中共上海区委第五号通告规定：“本校

(党)第四次大会所修正之章程第二条新生入学时，须有正式入

学半年以上之同学二人介绍。当此本校极须发展之际，此条

规定颇不便适用；兹拟暂行变通办法：新生入学时介绍二人中

只须一人是正式同学，且不限于入学半年以上者。惟新生入

学时必须经过入学仪式，并立即编入某一支部。各地候补同

学凡在此次运动中能活动且诚实无过者，宜尽量缩短候补期

改为正式同学。”10月 19日，中共上海区委第十一号通告将

“新生入学时，工人须经过三月之候补期，智识者(知识分子)须
经过六月之候补期”的规定，又“变更为工人须经过候补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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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智识者须经过候补期三月”。《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五

号)——变通入党手续、校团组织厘定问题》(1925年9月9日)、
《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十一号)——关于最近组织上的几个问

题》(1925 年 10 月 19 日)，《上海文件 (中共上海区委文件)》
(1925-1926年)，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6年编印，第

15、53页。

《上海区委组织部关于中心工作和组织训练班及群运

指导工作计划》(1925年 10月 1日)，《上海文件(中共上海区委

宣传部组织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中央档案

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40页。

《团上海地委组织部十月份工作报告》(1925年 11月 2
日)，《上海文件(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7月-1927年1
月)，第160页。

《团香港地委报告——半年来工作状况、团与党、团

与国民党的关系》(1925 年 10 月 27 日)，《广东文件 (群团文

件)》(1925年)(2)，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 1982年编印，

第 108页。

《团汕头地委给团中央的报告——团的组织、团员的教

育、党团关系等情况》(1925年 9月 6日)，《团汕头地委致团中

央信——关于中央通告和杨石魂等退团问题》(1925年 11月

23日)，《广东文件(群团文件)》(1925年)(2)，第17、202页。

《团顺德支部会议报告表 (第二号)》(1925年 11月 25
日)，《广东文件(群团文件)》(1925年)(2)，第209-210页。

《团武昌地委半年来的组织工作报告》(1925年 8月 26
日)，《湖北文件(群团文件)》(1925-1926年)，第95-96、102页。

《团南昌地委关于团的工作向中央的报告》(1925年8月
21日)，《江西文件》(1923-1926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

1986编印，第186页。

《团九江特支给团中央的报告——关于党团工作划分

及工人运动情况》(1925年 8月 22日)，《江西文件》(1923-1926
年)，第187页。

《青岛地方团员调查表》(1925年 1月 17日)，《山东文

件》(1922-1925年)，第318-320页。

《团青州特别支部复六十五和六十六号通告——关于

支部组织与活动情形》(1925年 8月)，《山东文件》(1922-1925
年)，第473页。

《旅欧、旅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报告》，中共中

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63辑，中共

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4页。

《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

际的报告》(1926年 2月 10日)，《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 2
期，第25、37页。

《团武昌地委半年来的工作报告——关于组织、宣教、

工农、学生工作情形》(1925年 8月 27日)，《湖北文件(群团文

件)》(1925-1926年)，第108页。

《团香港地委报告——半年来工作状况、团与党、团与

国民党的关系》(1925年 10月 27日)，《广东文件(群团文件)》
(1925年)(2)，第112页。

《上海区委通告(胡字第四号)——决定改组上总问题》

(1925年 11月 30日)，《上海文件(中共上海区委文件)》(1925-
1926年)，第81页。

《团广州地委组织部报告(第十六号)——关于地委、各

支部的组织变化和活动情形》(1925年 7月 25日)，《广东文件

(群团文件)》(1925年)(1)，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年编

印，第320-321页。

《关向应关于团济南地委改组及组织整顿等情形致

钟兄信》(1925年 9月 14日)，《山东文件》(1922-1925年)，第
484页。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党内一部分人认为国民党是

国民革命的中坚，一切工作应以国民党为重心。1925年5月5
日，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团中央总书记张太雷联合发布通

告，要求党团中央切实加强国民党工作。《中共中央、共青团中

央通告第三十号——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1925年 5月 5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7-328页。

《团南昌地委关于民校工作情形给曾延的报告》(1925
年12月2日)，《江西文件》(1923-1926年)，第282页。

《团武昌地委致团中央信——申请林育南留任》(1925
年 5 月 22 日)，《湖北文件 (群团文件)》(1925-1926 年)，第 71
页。大学指党。

《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1925年8月4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

636-637页。

《团粤区委给团中央的报告——各地组织状况、对外工

作及青年运动等》(1925年10月16日)，《广东文件(群团文件)》
(1925年)(2)，第76、78页。

《黄镜、子芬致团中央信——报告一月份组织情况》

(1926年 1月 31日)，《湖北文件(群团文件)》(1925-1926年)，第
240页。

《任弼时年谱》，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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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中央第一二一号通告规定：“凡年龄超过 20岁的团

员都应加入共产党，同时仍为共青团员。不满 20岁的团员，

如果担任重要职务时，也应加入共产党。凡是大于23岁的团

员，条件具备时应转党员，不再兼团员，但在团中担任重要职

务的除外。”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

集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55页。

1925年 9月前称中共北京区委，10月以后称中共北方

区委。当时活动范围主要在黄河以北的北京、天津、直隶(河
北)、山西、绥远、热河、察哈尔、陕北、河南等地。

《白芳渠给曾延的信》(1926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北

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区委时

期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

《团北京地委关于开除尧文藻田俊杰团籍的报告》

(1926年1月13日)，《北京文件》(1922-1926年)，第443页。

《团绥德地委给团中央的报告(第十号)——关于地委

改组及成立党支部等》(1926年 1月 17日)，《陕西文件》(1924-
1926年)，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 1991年编印，第 311-
312页。

《唐山地方组织部二月份报告》(1926年3月23日)，《河

北文件》(1922年3月-1926年7月)，第527页。

《共青团北方区工作总报告(节录)》(1926年6月25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区委时期卷，第315页。

《正定地方五月份报告——组织宣传情况学生教师群

众运动等》(1926年6月5日)，《河北文件》(1922年3月-1926年
7月)，第540-541页。“中学”指团。

《团粤区委特字报告(第十二号)——区、地委联席会议

的决议事项》(1926年 1月 10日)，《广东文件(群团文件)》(1926
年)(1)，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年编印，第52页。

《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组织部报告》(1926年 2月

11日)，《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225页。

《团汕头地委给团粤区委的报告(第一号)——地委改组

和组织教育情况》(1926年 1月 30日)，《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

料》第2册，第232-233页。

澄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澄海县志》，广东人民出

版社1992年版，第860页。

《共产主义青年团东莞地委工作报告》(1926年 4月 28
日)，《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251-352页。

《团粤区委总报告(续)——各地方、各特别支部的概况》

(1926年1月6日)，《广东文件(群团文件)》(1926年)(1)，第47页。

《团梧州地方大会议决案——地委成立后工作概况》

(1926年9月19日)，《广东文件(群团文件)》(1926年)(2)，中央档

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年编印，第317页。

《团湖南区委1925年12月至1926年1月的工作报告——

执委会开会、巡视、通信、通告等》(1926年 2月上旬)、《团湖南

区委给团中央的信——巡视衡阳、常德等地及奉寄三月份报

告》(1926年 4月 23日)，《湖南文件(群团文件)》(1926年)，中央

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78、171页。

《团湖南区委报告——七个月工作概况》(1926年7月8
日)，《湖南文件(群团文件)》(1926年)，第323页。

《长地组织工作——省学联代表大会与追悼北伐阵亡

将士大会情形及各支部情况等》(1926年 11月初)，《湖南文件

(群团文件)》(1926年)，第394页。

《团湖南区委组织部报告——组织系统表与工作概况等》

(1926年11月初)，《湖南文件(群团文件)》(1926年)，第386页。

《团湖南区委学生运动报告(6月份)——学运委员会、

省学联的组织工作，长沙、常德等地学运情况》(1926年7月上

旬)，《湖南文件(群团文件)》(1926年)，第346-347页。

《上海区委关于党与团关系的若干规定》(1926年 4月

27 日)，《上海文件 (中共上海区委文件)》(1925-1926 年)，第
156-158页。

《团上海地委工作进行计划——地方代表大会决议案》

(1926年 1月)，《上海文件(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 7
月-1927年1月)，第208页。

《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五十五号——关于党团分化问

题》(1926年5月14日)，《上海文件(中共上海区委文件)》(1925-
1926年)，第178-179页。

《苏州特支工作报告——关于扩大组织、内部训练等》

(1926年5月19日)，《上海文件(南京、无锡、苏州、丹阳、徐州)》
(1925-1927年)，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8年编印，第

400页。

《上海区委关于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的经过与教训的报

告》(1926年6月)，《上海文件(中共上海区委文件)》(1925-1926
年)，第233页。

《团安庆地委报告第五号——发起成立反帝国主义大

同盟等情况》(1926年 1月 11日)，《安徽文件》(1922-1927年)，
中央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70页。

《团福州地委给团中央的信——福州团组织整顿情况

报告》(1926年5月1日)，《福建文件》(1923-1926年)，中央档案

馆、福建省档案馆1983年编印，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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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福建党的建设史

(1926-1949)》，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5-16页。

《团济南地委半年工作概况报告》(1926年 7月 13日)，
《山东文件》(1926年1月-1928年2月)，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

案馆1995年编印，第234页。

《团武汉地委致团中央信——肖耀南死后政局及大中

校分化情况》(1926年2月18日)，《湖北文件(群团文件)》(1925-
1926年)，第252页。“大校”指党，“中校”指团。

《裘年志给团中央的信——寿县团的组织概况》(1926
年4月24日)，《安徽文件》(1922-1927年)，第225页。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节录)》(1926年10月)，《广东区党、

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322-323页。

《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议决案》(1926年7月)，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316页。

《团吉安特支报告(第二十九号)——吸收同学十一人》

(1926年1月)、《团吉安特支报告(第三十六号)——吸收团员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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